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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山船闸运行方案 

为规范虞山船闸运行管理，保障船闸高效运行和船舶安

全通行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航道法》和《通航建筑物管

理办法》等相关要求，结合虞山船闸运行实际，编制并公布

《虞山船闸运行方案》。 

一、船闸基本情况 

虞山一线船闸始建于 1958 年，自建成以来充分发挥了

效益，但由于年代久远，设施老化，且随着申张线运量的增

长，船闸逐渐呈现饱和状态，通行效率逐步降低。2005 年，

为确保一线船闸的安全运行、并适当提高船闸的通过能力，

改善船闸管理条件，对一线船闸进行改造，改造后有效尺度

为 180×15.5×3.4（m）（闸室长×口门宽×门槛水深）。 

为满足申张线航道运输需求，1998 年苏州市航道管理处

于一线船闸南侧开始建设虞山二线船闸，二线船闸有效尺度

为 180×16×3.0（m），于 2000 年 6 月正式开启运行。 

虞山船闸引航道采用对称布置，两闸共用引航道，引航

道航宽达 100 米，上游引航道长 568 米，下游引航道长为 495

米。 

虞山船闸下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3.73 米，下游设计最低

通航水位 2.50 米；上游设计最高通航水位 4.20 米，上游设

计最低通航水位 2.63 米（吴淞零点高程）。 

运行单位：江苏省虞山船闸管理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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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512—52775986、0512—52779389 

二、船闸开放时间 

虞山船闸按全年 365（366）天 24 小时运行，采用四班

二运方式，早班 08：00～16：00，夜班 16：00～次日 08：

00。过闸船舶登记时间与船闸运行时间相同，为 00：00～24：

00。其中载运危险货物船舶单独调度管理，禁止 600 总吨及

以下载运危险化学品的船舶在夜间 22 点到次日凌晨 5 点间

航行，禁止所有单壳化学品船和单壳油船过闸。 

三、船闸停止运营规定 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船闸停止执行运行计划： 

1.因防汛、泄洪、疫情防控等情况，有关防汛指挥或者

交通运输综合执法等机构依法要求停航的； 

2.遇有大风、大雾、暴雨、强雷电、地震、交通事故或

者其他突发事件，可能危及船闸运行安全的； 

3.通航水域流量、水位等不符合运行条件的； 

4.按照运行方案进行养护或者应急抢修需要停航的； 

5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停止开放的其他情形。 

四、过闸调度 

（一）船舶调度原则 

安全第一、公平公开、分类管理、兼顾效率 

（二）船舶过闸申报 

1.申报方式 

（1）远程申报：便捷过闸 APP 自主申报、远程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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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现场申报：远调站大厅现场申报。 

2.申报时间 

（1）ETC 申报：与船闸运行时间相同； 

（2）现场申报：与船闸运行时间相同； 

3.限制船舶尺度：虞山一线船闸基本达到 III 船闸尺度，

过闸船舶最大宽度不超过 10.8m，船舶最大吃水控制为 2.8m，

船舶最大水面高度控制为 7m。 

4.申报内容：船名、船舶类型、船舶主尺度和最大平面

尺度、吃水、水面以上高度、货种、实际载货（客）量、航

次起讫点；载运危险货物的，还应当提供危险货物的名称、

危险特性、包装等相关信息。 

5.反馈方式：便捷过闸 APP、电话（0512—52775986、

0512—52779389）或当场反馈。 

6.反馈内容：船舶登记顺序、预计过闸时间等。 

（三）船舶过闸排序原则 

虞山船闸总体按照分类调度、时间优先、优化利用、特

殊船舶、优先过闸等原则进行调度。 

（四）船舶优先过闸规定 

按照《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优先过闸管理办法》（苏交

规〔2020〕1 号）规定的要求执行，符合以下条件的船舶可

以申请优先过闸：抢险救灾船、军事运输船、重点急运物资

船、鲜活货粮食和化肥运输船、载运危险货物船、客运船、

公务船、集装箱船、清洁能源船舶、标准化顶推船队和拖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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船队。优先过闸船舶应当按下列次序调度：抢险救灾船和军

事运输船，客运船、公务船、危险货物船、集装箱船、重点

急运物资船；其他优先过闸船舶应当在前款船舶过闸后按照

申请的先后次序安排过闸。 

按照《江苏省内河航道船舶过闸信用管理办法》（苏交规

〔2021〕4 号）规定，给予信用等级为 AA 和 A 级符合条件

的船舶优先过闸激励。 

符合优先过闸船舶的名称、货种、优先过闸理由等信息

通过虞山船闸信息公开平台对社会进行公示。 

（五）禁止船舶过闸规定 

1.未经登记、调度或者未如实申报过闸信息的； 

2.不能提供合法有效船舶证书的“三无”船舶； 

3.船体受损、设备故障等影响船闸运行安全的； 

4.未按规定足额缴纳过闸费的； 

5.不具备夜航能力夜间过闸的； 

6.最大平面尺度、吃水、水面以上高度等不符合船闸运

行限定标准的； 

7.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禁止船舶过闸的其他情形。 

（六）船舶过闸时应遵循的安全要求 

1.船舶经调度过闸时，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1）经调度后应当进入指定档位停靠； 

（2）不得擅自在闸室、闸口或者引航道内滞留； 

（3）保持船舶标志标识清晰可辨，不得故意遮挡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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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不得进行洗（清）舱作业； 

（5）不得丢弃物品、倾倒垃圾、排放油污或生活污水。 

2.船舶在引航道内应当服从船闸运行单位现场指挥，按

照规定顺序进出闸，以安全航速谨慎行驶，并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1）船员按照规定穿戴救生衣，做好值守； 

（2）禁止追越或者并线行驶； 

（3）进闸船舶避让出闸船舶； 

（4）船队禁止用非拖轮拖带船舶。 

3. 船舶在闸室内应当遵守下列规定： 

（1）船舶以安全航速谨慎移泊，按照指定的档位停靠，

不得超越安全界限标志； 

（2）船舶应当系好满足安全要求的缆绳； 

（3）不得在闸室内上下人员、装卸货物、水上加油、

维修船舶等，特殊情况除外； 

（4）进出闸室时不得抛锚、拖锚、碰撞闸门； 

（5）不得从事烧焊等明火作业、燃放鞭炮、敲凿或者

进行其他可能影响船闸安全的行为； 

（6）不得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禁止行为。 

五、船舶待闸位置及联系方式 

（一）船舶待闸位置 

上、下游引航道待闸区。 

（二）船舶待闸通讯方式 

运调科：0512—52887835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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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游远调站：0512—52775986； 

下游远调站：0512—52779389。 

同时通过现场广播、便捷过闸 APP 通知信息。 

六、船舶过闸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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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船闸养护停航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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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例行养护停航安排 

（1）引航道断面测量，每年 2 次，测量期不停航； 

（2）船闸土建建筑物、引航道护岸等水工建筑物变形

观测，每半年 1 次，测量期不停航； 

（3）闸门、启闭机械、电气设备等定期保养不停航，

安排在空闲时段进行； 

（4）水下检查专业保养，至少每季度 1 次，需安排潜

水员下水检查水下构建的损坏情况及水下淤积情况。实施期

间单线通航，一二线船闸交替实施，确保一个船闸正常运行，

同时加强现场船舶管控，确保通航。 

（5）门库清理专业保养，至少每半年 1 次，对门库内

淤积进行处理。实施期间单线通航，两个船闸交替实施，确

保一个船闸正常运行，同时加强现场船舶管控，确保通航。 

（6）电缆绝缘检测、变配电系统保养等每季度一次，

每次不超过 4 小时。 

（7）土建建筑物维修等其他例行养护，根据养护安排，

确定是否需要停航；确需停航的，由虞山船闸管理处制定停

航方案，报上级权限部门批准后，及时通过信息发布平台、

现场宣传等做好宣传告知工作。 

（二）专项养护停航安排 

虞山船闸大修时间将根据船闸实际运行情况，尽可能安

排在运输淡季或者枯水期进行，提前制定养护停航方案，错

开一线与二线船闸大修时间，确保航道不断航。协同有关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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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执法机构进行流量管制，并提前公告，尽可能减少对航道

通行的影响。 

虞山船闸一类大修周期一般为十年或者运行十五万闸

次以上。一类大修的工期一般控制在三十五天以内，特殊情

况需要延长工期时，需报省港航事业发展机构批准同意。 

虞山船闸二类大修周期将根据航运发展、船闸安全、技

术状况和使用年限等综合因素确定，二类大修的工期应当控

制在十二个月以内。 

（三）应急抢通停航安排 

船闸应急抢通主要包括闸阀门、启闭机械、电气设备等

的检测、修复、清障，以及大型设备的更新和养护工程，需

要停航时参照大修停航进行安排。 

八、船舶过闸收费标准 

根据《江苏省船舶过闸费征收和使用办法》《关于调整

交通部门所属船闸过闸费征收方式的通知》（苏价服〔2005〕

88 号、苏财综〔2005〕44 号、苏交航〔2005〕10 号），虞山

船闸过闸费征收标准为：征收方式为各类船舶不分空载和重

载，均按照船舶证书中核定的总吨位或实际总吨位为收费单

位；排筏和其他浮运物体，按照立方米收费。（1）拖轮、货

轮及其他机动船为 0.7 元/次·总吨；（2）驳船及其他非机动船

为 0.5 元/次·总吨；（3）排筏及其他浮运物收费标准为 0.4 元

/次·立方米。（4）经申请优先过闸的船舶，按照收费标准的

二倍计征；载运危险货物及其他易燃品的船舶，按照收费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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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三倍计征；经批准载运或者拖带超重、超宽、超长、超

高、半潜物体的船舶，按照收费标准的一点五倍计征。 

依照《江苏省关于进一步降低物流成本的实施方案》（苏

发改经贸发〔2020〕1227 号）文件规定，执行免收集装箱货

运船舶过闸费，交通船闸过闸费在现有征收标准基础上 20%

的优惠政策，即实际按船舶总吨 0.56 元/总吨计征过闸费。 

收费依据和标准如有调整，将在信息公开平台进行发布。 

九、信息公开平台及内容 

（一）信息公开平台 

1.船闸服务大厅公告栏； 

2.便捷过闸 APP； 

3.交通运输部门相关网站。 

（二）信息公开内容 

1.水情信息； 

2.船闸运行条件、开放时间、调度规则、船舶过闸收费

标准、信息公开与社会监督等具体内容； 

3.实时船舶过闸信息，包括待闸船舶数量、待闸船舶排

序、优先过闸船舶信息、具体停航安排等； 

4.其他需要公开的内容。 

十、水上执法部门 

常熟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。 

十一、航道管理及监督机构 

苏州市港航事业发展中心：0512—68150681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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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熟市交通运输局：0512—52772426； 

常熟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 

常熟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：0512—52882498； 

投诉、举报电话：0512—52779716。 

十二、应急处置 

（一）发生船舶失火、船舶碰撞、船员落水、船闸范围

内沉船等紧急情况时，船员应及时报警并组织自救。水上遇

险报警电话：12395。 

（二）虞山船闸管理处成立了应急指挥小组，是船闸管

理处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领导机构，并明确了指挥小组的

工作职责，不断提高现场应急处置和救援能力。 

（三）超出虞山船闸应急处置能力时，及时向上级部门

报告，在上级部门领导下开展应急处置工作，做到早发现、

早报告、早处置。 


